








生的费用和利润，以及进口被调查产品缴纳的反倾销税等情况，对出口价格进行了调整 。

(4）到岸价格（CIF价格）

经审查，现有证据表明该公司所报告的到岸价格是合理的。 调查机关决定接受该 到岸价格数据。

调查机关还对内德史罗夫巴塞罗那有限公司（N edschroef Barcelona SAU）、内德史罗夫贝京根有限公

司（Nedschroef Beckingen GmbH）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了调查。
〈二）价格比较。

根据《反倾销条例》第六条的规定，调查机关在各公司提交的证明材料基础上，考虑了影响价格的各 种
可比性因素，按照公平、合理的方式，将各公司被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调整至出厂水平进行比 
较 。 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，调查机关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进行了比较，得出倾销幅度。

由于荷兰皇家内德史罗夫控股有限公司、内德史罗夫阿尔特纳有限公司、内德史罗夫福罗劳顿有限公
司等存在关联关系，因此调查机关决定合并计算相关应诉公司的倾销幅度。

五、复审裁定

　　根据调查结果，调查机关裁定在复审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，各公司倾销幅度分别为：
　皇家内德史罗夫控股有限公司 5. 5%
　(Koninklijke Nedschroef Holding B. V.) 
　内德史罗夫阿尔特纳有限公司 5. 5%
　(Nedschroef Altena GmbH) 
　内德史罗夫福罗劳顿有限公司 5. 5%
　(Nedschroef Fraulautern GmbH) 
　内德史罗夫海尔蒙德有限公司 5. 5%
　(Nedschroef Helmond B. V.) 
　内德史罗夫巴塞罗那有限公司 5. 5% 
　(Nedschroef B arcelona SAU) 
　内德史罗夫贝京根有限公司 5. 5%
　(Nedschroef Beckingen GmbH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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